
 

设备租赁协议 

 

甲方：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为落实甲方出具的《关于内蒙古草原兴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后相关

关联交易安排的承诺函》，甲方将五个生产矿及煤炭销售公司、物资供应公司、

设备租赁站等经营性资产置入乙方，甲方不再保留设备租赁站与机构，甲方所属

非上市公司煤矿生产所使用的部分设备在乙方设备租赁站租赁，双方就该事项签

订《设备租赁协议》。 

鉴于： 

1．2006 年 11 月 7 日甲方出具的《关于内蒙古草原兴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置换后相关关联交易安排的承诺函》； 

2．甲方是乙方的控股股东，为公司关联法人； 

3．甲方因生产需要，由乙方提供设备租赁服务，乙方能够保证甲方的设备

租赁需要； 

4．因双方的交易行为作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行为，受关联交易相关规定

的约束。因此，双方经友好协商，签订以下协议： 

一、设备租赁的基本原则 

1．依据本协议发生的设备租赁行为系企业间经济交往的有偿服务行为，乙

方依照市场公平交易原则对其所出租的设备收取合理的费用，甲方应履行相应的

支付义务。 

2．甲方经综合分析和比较各方条件，如有第三方提供的设备租赁条件优于

乙方，甲方有权选择从第三方获取相同或相似设备租赁，同时以书面形式向乙方

发出终止本协议的通知，本协议自通知送达之日起一个月后终止。 

二、租赁资产及使用范围： 

1．乙方同意将设备租赁站设备租赁给甲方； 

2．甲方租赁设备后，有权利用该设备进行所有未被国家法律禁止的经营活

动。 

 



 

三、协议期限： 

1．本协议有效期为三年，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生效，执行三年后重新签订

设备租赁协议； 

2．合同执行期间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变化签署相应补充协议； 

3．本协议需要经过乙方股东大会批准。 

四、租赁费用结算： 

1．双方同意，乙方租赁设备根据其所属设备帐面价值，以规定提取的折旧

费、修理基金并加收合理利润的原则收取租金，各类别设备为每年按设备租赁明

细表实际发生金额结算； 

2．双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甲方按设备租赁明细表计算费用，按月向

乙方支付租赁费，会计年度终结后结清当年费用。 

五、租赁期间租赁物的维护保养： 

1．租赁期间租赁设备的维护保养由甲方负责，甲方负责租赁设备进行维护

保养； 

2．乙方有权在获知租赁设备有损害的情况下,提请甲方及时进行维修。 

六、续租： 

租赁到期后，如甲方拟继续租赁设备，则在同等条件下，甲方有优先承租权。 

七、协议的变更和解除：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但需双方书面认可： 

1．因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 

2．一方当事人实际丧失履行能力，经双方当事人协商同意解除； 

3．法律、法规规定的变更或解除的情形出现。 

八、文本及生效： 

1．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持两份； 

2．本协议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执行； 

3．乙方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 



 

 

（此页无正文，为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内蒙古平庄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设备租赁协议》之签字盖章页。） 

 

 

 

 

甲方：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乙方：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年    月    日 

 

 


